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乐中综执（2025）罚决字〔建设〕第19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刘盛鸿

	违法事实
	四川中凯恒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在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24年3月擅自开工建设西部智慧冷链商贸城（1-2批次）项目A区，项目建筑面积约25042.32平方米，签约合同价为12,521,160.00元。2024年7月，该项目A区73#-104#共计12栋（73#、79#、85#、91#、97#、103#、74#、80#、86#、92#、98#、104#）已完成封顶。当事人刘盛鸿作为四川中凯恒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在该项目中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负直接管理责任。

	处罚依据
	违反条款：《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处罚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第十五条第一款

	[bookmark: _GoBack]处罚内容
	罚款人民币468.8元

	处罚机关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处罚决定
日期
	2025.7.4



